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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Rights/Early Intervention

注釋: 



 
Family Rights/Early Intervention 

我的服務協調人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她的電話號碼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能聯繫上他/她的其他方法包括: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尋呼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移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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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BCW專案下嬰兒/學步兒及其家庭擁有權利公告列出了您的

孩子和家庭依據《身心障礙個人教育法案》 (IDEA)Part C修

正案所擁有的權利，後者規定了符合條件的兒童一出生就應

享受到早期介入療育服務。為支持聯邦法律的要求，佐治亞

州逐步制定了符合聯邦和州法律要求的政策和程式。 

本檔系告知您按照聯邦法律法規所擁有之權利之官方公

告，因此可能會存在一些讓您感到陌生的辭彙。這些辭彙的定

義將在檔中給出，一部分會在術語表中列出。 

您家庭的服務協調人能夠向您推薦更多的材料以幫助您

理解您的權利。他/她還能為您和其他家庭成員推薦專家結成

夥伴，以滿足您的孩子的發展需要。 

如需更多資訊請聯繫： 
Babies Can't Wait  

特殊需要兒童辦公室  
家庭保健分局/公共衛生局 

佐治亞州人力資源部  
2 Peachtree Street, NW  

Suite 11-206  
Atlanta, GA 30303-3186  

(404) 657-2726  
1-888-651-8224 (toll free) 

http://health.state.ga.us/programs/b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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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Rights/Early Intervention 

 
當地BCW項目聯繫資訊 

本地專案聯絡人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她的電話號碼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地辦公室地址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地辦公室的傳真號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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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Rights/Early Intervention 

跨專業: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專業或專家參與療育服務，包含評量和

評估活動以及IFSP的發展。 

自然環境: 與您孩子同齡的身心正常兒童正常生活環境。 

父母： "父母" 指親生父母或養父母，監護人，或扮演父母角色的

個人（例如和兒童一起生活的祖父母或繼父母），或者對兒童的福

利負有法律責任的個人，依據《聯邦法規全編》第303.406指定的

代理父母，或符合BCW專案標準的養父母。 

州主管機構：指在佐治亞州依據IDEA法案Part C修正案指定的主管

機構，州人力資源部公共衛生局。 

 

 

 

 

 
注意： 本術語表引用的段落均摘錄自《聯邦法規全編》第34卷第30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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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Rights/Early Intervention 

登記專案至制訂個性化家庭服務計畫（IFSP）程式之要點 

登記- 
您的孩子可以由您或其他個人（兒科醫師、護士、兒

童看護服務提供者，臨床醫師，父母另一方等）登記

到BCW專案。  
登記 可能通過電話、傳真、書面材料或者親自出面完

成。自從BCW收到登記後便開始進入一個45天的時間

表。 

迎新 - 

迎新 會議是您第一次與BCW工作人員進行面對面地聯

繫。在會議上會問您有關您的孩子和他/她的發展障礙

和病史以及您家庭最關注的事情。還會向您提供一份書

面的提前告知，並徵詢您的許可以便給您的孩子做評

量。還會要求您做出書面許可，允許BCW向您孩子的

醫生或其他人員搜集關於他/她的相關資訊。 

送交父母的提前告知 - 
書面的提前告知 須在BCW提議或拒絕開始鑒別、評

量、兒童安置、以及您孩子和家庭的早期介入療育服務

程式或者改變這些程式至少10天前送交孩子的父母或法

定監護人。在對您孩子進行量之前，或者如果他/她符

合BCW項目條件則在他/她的個性化家庭服務計畫制定

或修改之前，會給您發送書面的提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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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Rights/Early Intervention 

 
參加專案到制訂個性化家庭服務計畫（IFSP）程式中之要點 

(續) 
父母許可- 

許可 意味著您作為孩子的父母/法定監護人，已經完全被

告知擬徵詢您同意的活動的所有資訊。這些資訊必須通過

您的母語或者您使用的其他交流方式告知您，除非情況明

顯的不可行。提供早期介入療育服務之前以及資格檢查、

評量、評估之前，必須首先征得您的許可。 

資格檢查 - 
資格檢查是使用經過挑選的工具或程式在迎新會議或者

其他適當時間舉行，以確定是否需要對您的孩子做進一

步的評量或評估。對您的孩子和家庭所做的檢查可能會

完成也可能不會完成。 

評量 & 評估 - 
評量 是指由具備資質的專家使用工具和程式來確定您孩

子是否符合BCW專案初期的以及繼續的條件。評估 是指

由具備資質的專家，不斷的，使用工具和程式確定您孩

子的專長、特殊需要和您家庭的資源優先權和關注的事

情，以及使用何種支援和服務以增強您的家庭滿足特殊

需要嬰兒或學步兒的發展需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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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Rights/Early Intervention 

 
家庭評估: 對家庭資源、需要優先考慮的事情和擔心的事情

所做的鑒別，並確定為加強家庭支援身心障礙兒童發展需要

的能力需提供何種服務。 

個性化家庭服務計畫(IFSP):為符合條件的兒童/家庭提供早期

介入療育服務所做的書面計畫，它： 
(a) 是由家庭和具備資質的、提供早期介入療育服務之適當人

選共同制定；; 
(b) 根據《聯邦法規全編》第34卷第 303.322規定，是在對兒

童所做的跨專業評量和對家庭專長和特殊需要所做的評估

兩者的基礎上制定的； 
(c) 包含發展目標，策略和活動；並 
(d) 包含為增強家庭滿足兒童發展需要的能力所需的支援和服

務。 

本地主管機構: 系指19處衛生行政區中管理當地BCW系統的

各地衛生局。 

調解: 調解是一種幫助父母、BCW和服務提供者在善意的氛圍

中解決爭端的非正式程式。調解是完全自願的，當事人可完全

自由決定是否參加。調解比舉行聽證會或提起民事訴訟更為快

捷。參加調解的雙方當事人必須通過共同達成的協議。調解不

能阻止或延誤您要求舉行公正的聽證會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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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Rights/Early Intervention 

術語表 

評估: 由具備資質之適當人選，于兒童在BCW專案期間執行的旨在確

定下列事實之程式： 

(a) 兒童的專長和特殊需要以及滿足特殊需要的適當服務； 

(b) 家庭的資源、需優先考慮的事情和擔心的事情，以及為加強家庭

支援身心障礙嬰兒和學步兒發展需要的能力需提供何種服務；並 
(c)  為滿足上述兩項(a 和 b)需要，兒童和家庭需要的早期介入療育服

務的性質和範圍。 

公佈:  任何機構或個人，被許可對教育紀錄或紀錄中包含之個

人可識別資訊進行接觸或發表、轉移或者以其他方式進行的交

流。公佈有多種方式，包含口頭、書面或電子方式。 

 
評量: 由具備資持之適當人選執行的旨在確定兒童是否有條件參加

BCW專案的程式。採取的程式必須符合《聯邦法規全編》 第34卷第

303.16節關於“身心障礙兒童”的定義，包含確定兒童在所有發展

領域的狀態。 

. 

家庭: 根據每個家庭自我定義而確定，包含影響重大的家庭外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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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Rights/Early intervention 

 
參加專案到制訂個性化家庭服務計畫

（IFSP）程式之要點(續) 

個性化家庭服務計畫的發展--- 
BCW的標準要求每個兒童的個性化家庭服務計畫
（IFSP）必須在接受登記後45天內制定好。如果家庭

申請延期執行或者由於其他任何原因（患病，入院，

休假，工作時間安排等），本時間表將無效，並將為

推遲為您的孩子或家庭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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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Rights/Early Intervention 

簡介 

BCW專案是佐治亞州依據《身心障礙個人教育法案 (IDEA)》
Part C修正案規定建立的專案，旨在幫助家庭最大限度地參與特殊需

要兒童的早期介入療育服務，並確保從有無資格登記到服務提供的每

個環節都得到父母的許可。並為保護父母和兒童制定保護性條款和權

利條款。父母必須被告知他們擁有的這些權利和保護性條款，以使其

在接受服務過程中擁有自主決定權。在佐治亞州您和您的家庭可以自

願參加為嬰兒和學步兒建立的BCW項目。 

在佐治亞州的BCW項目中，您作為父母擁有以下權利： 

•  登記到BCW後的45天內，獲得按時的跨專業評量和評估以及制

定一份個性化家庭服務計畫（IFSP）的權利； 

•  如果您的孩子符合BCW項目的條件，則擁有接受適當的早期介入

療育服務的權利；; 

在佐治亞州，“適當的早期介入療育服務”是通過IFSP程式
確定的。IFSP必須包含一份聲明，列出為滿足兒童的特殊需
要所必需的專項早期介入療育服務以及所確定的預期目標。聯
邦法規把早期介入療育服務定義為“設計用於滿足符合本部分
要求規定的兒童的特殊需要以及家庭促進兒童發展的需要”的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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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Rights/Early Intervention 

 
符合本節規定(a, b 和 c) 條件的個人只因為公立機構支薪擔

任兒童的代理父母並不表示他/她是此公立機構的僱員；並 
(d)  無論何時都應與兒童居住于同一地域。 

代理父母可以在以下事務中代表兒童： 

(1) 對兒童的評量和評估； 

(2) 發展和實施兒童的IFSP，包含年度評量和定期審

查； 

(3) 向兒童提供連續不斷的早期介入療育服務； 並 

(4) 依據BCW專案規定的任何其他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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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Rights/Early Intervention 
 

控告公立或私營服務機構未能執行正當程式裁決的申訴必須由主管機

構解決。 

 

代理父母  

符合BCW專案條件的兒童受到保護，即使： 

(1) 無法確定其父母身份； 

(2) 當地主管機構在做出合理努力後無法尋獲其任一父母的下落；或

者 

(3) 兒童系佐治亞州法律規定的受監護人。 

可依據下列程式指派個人擔任兒童的“代理”父母。此程式包括確

定兒童是否需要一名代理父母以及為一名兒童指定代理父母的方

法。選擇代理父母時遵從下列標準： 

(1) 依據州法律授權選擇代理父母； 

(2) 被選定擔任代理父母的個人： 

(a)  不能有任何可能與兒童及其所代表的利益發生衝突的利益； 

(b)  擁有完全代表兒童權利的知識和技能； 

(c) 不是向兒童或者兒童的任何家庭成員提供早期介入療育服務的任

何機構或個人下屬之雇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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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Rights/Early Intervention 

• 評量、制訂IFSP、服務協調和免費的程式性保護。您須為其

他根據開支分擔財務分析表格確認的早期介入療育服務支付費

用。但是如果您無力支付開支分擔財務分析表格規定的費用，

這並不會影響到您的孩子或家庭接受早期介入療育服務。 

拒絕評量, 評估和拒絕接受早期介入療育服務的權利； 

被邀請和參加所有IFSP會議的權利； 

鑒別、評量或兒童安置，或者您孩子和家庭接受的服務條款如

果出現變動，您有提前10天收到書面通知的權利； 

在合適的範圍內, 讓您的孩子有從自然環境中接受療育服務的

權利； 

維護個人資訊的保密權利； 

審查或者糾正早期介入療育紀錄的權利； 

解決父母與服務提供者之間分岐時召開正當程式聽證會的權

利；以及 

進行行政申訴的權利。 

除上述一般權利之外，您還有被告知BCW的專門程式性保護

條款的權利。這些權利包含：父母許可的權利；提前通知；檢

查紀錄；資訊保密；個體兒童申訴；行政申訴；和指定父母代

理人。上述保護性條款具體解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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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Rights/Early Intervention 

父母許可 
許可意味著：（1）您已經被使用您的母語或其他表達方式，完全

告知擬徵詢您同意的活動的所有資訊；（2）您理解並書面同意開

展徵詢您同意的活動；同意書並列出活動條款, 記錄, 及交於的對

像；（3）您理解您是可以自願的提出許可，並可以在任何時候撤

銷許可。  

您的書面許可必須在下列活動開展之前提出：  

(I)為您的孩子進行的評量, 評估；和 

(2) 在提供的早期介入療育服務前。 

如果您未給出許可，當地主管機構將做出合理努力以確保您： 

(a) 完全理解評估或下面進行的服務的性質；並  

(b)理解除非給出許可，否則您的孩子將不能接受評估或其他服務。 

如果您未許可進行初次評估，當地主管機構可能：(1)向您提供相關

文獻或其他材料； (2) 為您提供諮詢服務以幫助您理解早期介入療

育服務的重要性，解答您對參加BCW系統的所關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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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主管機構收到申訴之後，擁有60個曆日的時間

（除非存在例外條件）來調查申訴並做出包含事實、結論

和理由的書面裁決。提起申訴的個人或團體還可以以口頭

或書面的方式提交有關申訴的補充資訊。如果最終裁決認

定沒有提供適當的服務，則州主管機構必須提交針對未提

供服務爭端之調停措施，適當的方法包含做出金錢賠償或

其他糾正性措施。州主管機構還必須提交就為身心發展障

礙的嬰兒和學步兒及其家庭的提供服務條款準備做出的適

當修改。如需瞭解申訴程式的更多資訊，撥打電話(404) 
657-2726或1-888-651-8224 聯繫州BCW專案。 

如果收到的書面申訴也是正當程式聽證會的主題，

或此申訴內包含的一項或多項事宜是正當程式聽證會的內

容，則在正當程式聽證會得出結論之前，州必須駁回同時

提交給正當程式聽證會任何部分的申訴。但是，申訴中未

提交給正當程式聽證會的任何事宜必須依據本檔關於申訴

之規定，在60個曆日內解決。 
如果行政申訴中提起的某一項事宜此前已經為涉及

相同當事人的正當程式聽證會做出裁決，則 
(i)  聽證會裁決具有約束力；並 
(ii) 主管機構必須告知申訴人這一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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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能力有限的

個人所使用的

主要語言，此

處指符合條件

的兒童的父母

所使用的主要

語言和其他主

要交流方式。



 
Family Rights/Early Intervention 

如果爭議（申訴）包含初次服務的申請，則您的孩子和

家庭只能接受無爭議之服務。 

行政申訴 

在個體兒童申訴程式（前面節中提到的）之外，如有個人或

團體，包含來自其他州的個人或團體，可以針對參加BCW項目的任

何公立或私營機構違反Part C修正案的行為提交已簽署的書面申

訴。 

申訴必須包含： 

(1)  當地主管機構違反Part C修正案規定之陳述；並 

(2)  列出其違反法律之事實。 

申訴必須寄往以下地址：Babies Can't Watt, Division of 
Public Health, Georgia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2 
Peachtree Street, Room 11-206, Atlanta, Georgia 30303-3186.  

申訴亦可通過傳真發送至 (404) 657-2763。對州主管機構做

出的申訴必須在所控訴違法行為發生一年內提出。在某總情況下，

做出申訴的時期可能會稍長一些，這些條件包括： 

(1)  針對單個或多個兒童發生的違法行為仍在持續； 

(2) 如果做出申訴的當事人正在要求為三年之內發生之違

法行為做出賠償或糾正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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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照一份確定的時間表定期與您聯絡，以便您如果改變主

意；並(4)為解決父母和服務提供者之間的分歧發起一個公平的

正當程式聽證會。 

此外，作為符合BCW條件的兒童的父 

母，您可以決定您和您的孩子或者其 

他家庭成員是否接受本項目提供的早 

期介入療育服務。您還可以在接受一次某 

種服務後拒絕再次接受，這並不會危 

及您接受早期介入療育服務包含的其他種類服務。 

最後，您對BCW專案搜集、使用和保管的任何個人可識別資訊

發生的交流行為，擁有得到書面通知並做出書面許可的權利（參

閱資訊保密部分）。 

提前通知 

當地主管機構使鑒別、評估、患兒安置，或者您孩子和家庭的早

期介入療育服務條款發生變動的同意和拒絕行為，均需提前10
天向您發送書面通知。通知必須提供足夠的詳細資訊，使您瞭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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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可識別性資訊 
包含： 
 1)您和您孩子或者其

他家庭成員的姓名； 
2) 您的孩子的住址； 
3) 個人可識別符號，

例如您或者您孩子的

社會保險號碼；或者 
 4) 可能會辨識出您

孩子的身份的任何個

人資料的明細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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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議或拒絕的行動內容； 

(2) 拒絕這一行動的理由； 

(3) 根據BCW專案規定可供選擇的所有程式性保護條款；和 

(4) BCW申訴程式，包含如何提出申訴和根據這些程式列出的時間

表。（參閱行政申訴部分） 

通知必須是： 

(1)  使用您的母語以普通公眾能夠理解的方式書寫，除非有明確的

不可行原因。 

 (2)  如果您的母語或其他交流方式無法書寫，當地主管機構將採取

措施以確保： 

(a) 通知將通過其他方法口頭翻譯為您的母語或者您使用的其他交

流方式；  

(b)  您理解通知內容；並 

(c)  擁有書面證據證明符合本節的要求。 

 (3)如果您耳聾，目盲或者不會書寫，則會使用您常用的正式交流

方式（例如手語、盲文或者口頭交流）。 
 
檢查記錄 

為遵守本手冊列出的保密資訊程式，您必須擁有檢查和審查

有關資料的權力.。 這些是有關評估、合格認定、IFSP的發展和推

行為遵守本手冊列出的保密資訊程式，您必須擁有檢查和審查有關

資料的權力.。 這些是有關評估、合格認定、IFSP的發展和推行、

與您的孩子有關的個體申訴、以及BCW專案其他任何涉及您的孩

子和家庭等等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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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BCW專案之規定，依據本節規定舉行之公平的正當程式

聽證會中您擁有下列權利： 

(1) 由一名律師或者其他熟悉BCW項目之早期介入療育服務專

門知識的個人陪同並聽取其建議； 

(2) 呈交證據，進行對質，交叉檢查，並要求證人出席； 

(3)禁止在聽證程式中提交任何未於程式開始前最少5個曆日前

向您出示的證據； 

(4) 獲得聽證程式之書面或電子全文詳細抄本；並 

(5) 獲得書面裁決。 

任何執行本節規定之正當程式聽證會之行動必須在您認為合適

的時間和地點完成。 

本節規定之公平的正當程式聽證會在收到您的爭議（或申訴）

後最遲30個曆日必須完成，並向當事人發出書面裁決。 

對於公平的正當程式聽證會之裁決存在異議之當事人有權向聯

邦法院或州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在有關父母/服務提供者之間爭議（或申訴）的裁決或判決未

做出之前，除非當地主管機構或您業已同意，您的孩子和家庭

擁有在此期間繼續接受早期介入療育服務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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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行政聽證辦事處將指派聽證官員主持聽證會。聽證官員系主持

正當程式聽證會之公正個人。 聽證官員必須： 

(1)  熟悉BCW的相關規定和符合條件之兒童及家庭的需要及可提

供之適宜服務；並 

(2)  履行下列任務： 

·聽取當事人有關申訴/分歧的相關觀點之陳述； 

·檢查聽證事務相關之資訊； 

·尋求為分歧達成一項及時的解決方案； 
·提供聽證程式之紀錄，包括一份書面裁決。 
主持公平的正當程式聽證會之聽證官員及主持調解之調解員必須

系“公正”。 
公正是指被委任擔任正當程式聽證會之聽證官員（或調解員）： 

 (1) 不是為當事人提供早期介入療育服務的專案或機構下屬之雇

員； 

(2) 沒有可能會影響他在程式執行中的客觀性的個人或專業利益； 

(3)  不是一名當地衛生局的官員。 

符合本節規定(1, 2, 和 3) 條件的個人,只因為機構支薪給他/她主

持調解或聽證程式並不表示他/她是此公立機構的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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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保密 
 
當地主管機構將允許您對由 
BCW搜集、保存或使用的， 
與您的孩子有關的早期介入服 
務的所有紀錄進行檢查或審查 
。當地主管機構在收到申請後 
將立即照做，絕不會發生不必 
要的延誤。並保證在提交申請 
45曆日內，召開與鑒別、評估 
、安置或早期介入療育服務 
合適分配有關的聽證會或 
ISFP會議。 

 

 

檢查和審查早期介入療育服務紀錄的權力包括： 

 (1)  提交合理申請後,有得到當地主管機構鬚根據申請對

早期介入療育服務紀錄做出解釋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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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中使用的部分定義： 

1) 銷毀 是指將資訊中的個人

識別字物理破壞或移除使其

不再具有個人可識別性； 
2)早期介入療育紀錄 是指

《家庭教育權利和隱私權法

案》（FEPRA）規定受到保

護的紀錄；並 

3) 參加機構在本小節中是指

搜集、保管或者使用個人可

識別性資訊，或者可其處獲

得這些資訊的任何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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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求當地主管機構提供包含早期介入療育服務紀錄資訊的副本

的權利，如果未能提供這些副本則會障礙您實施檢查和審查的權

利；並 

(3)  指定代理人檢查和審查早期介入療育服務紀錄的權利。 
 

當地主管機構通常會假定您擁有檢查和審查與您孩子有關的早期介

入療育服務紀錄的權利，除非他們被告知依據現行法律或涉及監護

權、分居和離婚事務的法庭庭諭， 您已經失去這些權利。 

所有當地主管機構將紀錄所有曾接觸由BCW搜集、保存或使用的

早期介入療育服務檔案的個人和團體（父母和項目參與機構經授權

的雇員除外），包括他們的名稱、接觸日期及其被授權使用這些檔

案的目的。 

如果早期介入檔案包含不只一個兒童的資訊，則您只有檢查和審查

與您孩子有關資訊的權利，或者被告知這些資訊的內容。 

依照申請，當地主管機構將向您提供由其搜集、保管或使用的早期

介入療育服務檔案的類型和存放地點的資訊。 

當地主管機構可能會為提供給您的早期介入療育服務檔案副本收取

一定費用，這筆費用不應該阻止您行使檢查和審查權的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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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協定必須得到雙方同意，並且必須與BCW專案有關的聯

邦法律不相抵觸。調解程式的最後協定必須由雙方簽署，並由

雙方各持一份書面協議。調解程式期間的商討內容必須保密並

不得用作後面的正當程式聽證會或其他民事訴訟的證據，調解

程式開始之前雙方需要簽署一份保密保證書。 

BCW負責調解程式的聯繫事宜並支付其所產生的費用。作為

父母一方您無需支付任何調解費用。 

您可以同時申請舉行調解和公平的正當程式聽證會。如果調

解最終達成協定，則聽證會取消。 

公平的正當程式聽證會 

公平的正當程式聽證會是由一位公正的聽證會官員執行的正

式程式。正當程式聽證會必須在申請提交後30個曆日內 
（如果試圖提請調解，也應於同樣的30個曆日內完成）完成

並做出書面裁決。 

作為父母您可以通過向當地主管機構發出書面申請要求召開

公平的正當程式聽證會，以啟動申訴程式。您必須在申訴書

內列明具體分歧所在（鑒別、評估、患兒安置或者為您孩子

和家庭做出的早期介入療育服務規定等）並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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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 

佐治亞州把調解作為解決爭議的一種選擇方式。調解由爭議雙

方自願、自由同意舉行。父母/服務提供者還可以選擇其他方

式。調解不能否認或耽誤您在BCW專案舉行公平的正當程式

聽證會的權利以及其他權利。如果若提出調解申請，則調解必

須在14個曆日內完成。 

調解申請必須以書面形式向當地主管機構提出。此申請必須由

提出申請之當事人簽署，並且應當包含一份確定分歧點的聲

明，分歧點存在於鑒別、評估、兒童安置或早期介入療育服務

規定。 

佐治亞州BCW項目與亞特蘭大司法中心調解服務所簽定合

同。亞特蘭大司法中心保管有一份名單，其上是熟悉特殊教育

服務（包含早期介入療育服務）有關的法律法規的、有資質的

調解人員。被通知的亞特蘭大司法中心將發出調解公告並聯繫

有爭端的雙方，審查申訴和調解程式並確定調解的合適時間和

地點。調解將及時地在雙方都認可的地點舉行。一名公正的、

具備資質的、掌握有效調解技巧的調解員將會見有爭端的雙

方，以幫助在非正式的無敵意的氛圍中化解雙方的爭端，提出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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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能為搜索或重新找回BCW專案中資訊收取費用。 
  
如果您認為由BCW項目搜集、保管或使用的早期介入療育服務

檔案中的資訊是錯誤的，令人誤解的，或者侵犯了您的孩子和

家庭的隱私權或其他權利，您有權申請當地主管機構修改這些

資訊。 
(1) 如果，聽證會最終裁定資訊是錯誤的，令人誤解的，或者侵

犯了兒童的隱私權和其他權利，當地主管機構將修改相關資

訊並書面通知您。 
 (2) 如果聽證會最終裁定資訊沒有錯誤，也不存在令人誤解或者

侵犯兒童隱私權和其他權利的情況，您將會被告知您有權在

兒童的早期介入療育服務檔案中加入對該資訊的異議聲明並

列出對反對聽證會裁定結果的所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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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部分，所有放入兒童的早期介入療育服務檔案中的解釋

必須： (a) 與兒童的早期介入療育服務檔案一起保管，只要早期

介入療育服務檔案和爭議部分資訊（您有異議的部分資訊）仍

由當地主管機構保管；並 且 (b) 如果保管機構向任何個人或團

體出示兒童的早期介入療育服務檔案及有異議部分的資料，其

解釋部分亦必須同時出示。 

根據本節內容舉行的聽證會必須遵守《美國法典》第

20卷第1232節《家庭教育權和隱私權法案（FERPA）》以及

《聯邦法規全編》第34卷第99節規定的程式。這些程式亦可

見於BCW專案標準操作手冊的程式式保護條款部分。 

在個人可識別資訊被 (1) 出示給BCW專案下屬搜集和使用資

訊的相關機構官員之外的任何人或者(2)用於BCW專案要求舉

行的會議之外的目的 之前，必須得到父母的許可。 

未經您許可來自您的孩子的早期介入療育服務檔案的任何資訊

均不能透露給BCW項目的參與機構，除非該機構依據FERPA
得到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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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給出下列保護性條款以確保檔案的機密性： 

• 所有當地主管機構在搜集、儲存、公開和銷毀階段均需注

重保護個人可識別資訊的機密性； 

所有當地主管機構必須委任一名官員負責所有個人可識別資

訊的保密工作； 

所有搜集或使用個人可識別資訊的人員，必須接受關於依據

IDEA和FERPA法案規定制定的、佐治亞州BCW專案政及程

式的培訓和指導專案； 

所有當地主管機構均應保存有關機構內部能夠接觸到個人可

識別資訊的雇員名字和住址資訊，以備公眾檢查； 

•   一俟BCW項目搜集、保管或使用的個人可識別資訊對為

兒童提供的服務來說不再需要，當地主管機構須通知父母；

並 

•   根據父母的申請銷毀該資訊。（應該永久保留包含兒童姓

名、住址、電話號碼和早期介入療育服務日期等資訊在紀錄

內）。 
 

個體兒童申訴解決方案 

如果您對於當地主管機構在(1)鑒別 (2) 評估 (3)兒童安置或者 
(4)適當早期介入療育服務的規定有異議，您有權要求通過調

解和/或公平的正當程式聽證會合時的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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